关于塔城地区自治区第一轮第二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自治区，兵团督察序号16)
整改情况公示

根据《乌苏市贯彻落实自治区 兵团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自治区 兵团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反馈第十六项整改任务已完成现阶段整改，现将具体情况予以公示：
一、整改任务：
乌苏市地下水超采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缓解。乌苏市2018年至2020年实际用水量均远超总量控制指标，实际用水量分别为总量控制指标的1.9倍、2.4倍、4.3倍。
二、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
三、整改目标：认真落实国家有关规定和建立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的要求，力争到2030年达到地下水总体采补平衡。
四、整改措施：
1.全面开展取用水专项整治整改提升工作，对全市3047个取水口严格实行核查登记工作及计量监控管理。
2.建立完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指标体系，按季度开展水资源管理考核工作。
3.按照《乌苏市区域取用水压减方案》逐年开展地下水压减工作，自2022年起，计划按1240万m3/年压减地下水量，2022-2025年压减地下水量4960万m3。
4.持续加大地下水超采区治理力度，通过实施恢复地表水灌溉、关井压采、节约用水等综合措施，加快超采区治理。
5.持续深入推进退地减水任务，到2030年完成自治区下达的32.5万亩退减任务。
6.开展计划用水监督管理工作，进一步落实“井电双控”监督管理制度，完善升级地下水“井电双控”取用水计量管理系统。
7.全面落实取水许可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严格执行超计划（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五、完成情况：
1.2022年全面开展取用水专项整治整改提升工作，对全市3047个（地下水取水口3032个，地表水取水口15个）一级取水口严格实行核查登记工作及计量监控管理，加强对“井电双控”计量设施运行维护，确保全面准确及时掌握地下水取用水情况。2023年开展了辖区内机电井核查工作并建立核查台账，2023至2025年对连续三年未使用的197眼机电井（含2024年按更新机电井“减二更一”相关政策规定，依法填埋6眼机电井并注销取水许可证）依法关停注销。通过核查，乌苏市现有机电井2835眼，计量设施安装率100%。
2.结合每年度上级下达的取用水总量控制目标，制定年度地下水管理方案，分解下发各乡镇取用水控制总量和地下水压减任务，督促指导各乡镇按相关规定严格取用地下水。先后下发乌水考﹝2022﹞3号、乌水考﹝2023﹞3号、乌河湖领办﹝2024﹞4号、《关于做好2025年度计划水量申报审批有关事宜的通知函》，明确年度用水总量控制和地下水压减任务指标。                                                                                                                                                                                                                                                                                                                                                                                                                                                                                                                                                                                                                                                                                             
3.按照《乌苏市区域取用水压减方案》要求，严格开展地下水压减工作。2022年地下水开采量较2021年同期相比，实际压减地下水用水量786.78万m³；2023年地下水开采量较2022年同期相比，实际压减地下水用水量5090.9万m³；2024年地下水用水总量同2023年同期相比，实际压减地下水用水量5667万m³，2022-2024年累计压减地下水用水量11544.68万m³，提前超额完成了2022-2025年压减地下水用水量4960万m³的计划任务。
4.近年来，先后实施吉尔格勒德水利枢纽工程建设、“三大一中”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节水改造、甘河子镇和西湖镇地下水超采治理等工程，同时通过对连续两年以上未使用的机电井进行关停、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等工作，实现了关井压采和节约用水。自2023年下半年以来，利用地表水置换地下水，地表水引用呈现逐渐上升趋势，地下水用水量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压减地下水用水量取得明显效果，超采区治理工作步入常态化、正规化。
5.休耕轮作是压减地下水开采量的关键性措施。我市编制上报了《乌苏市2026-2030年农业休耕轮作实施方案》，确定乌苏市2026年至2030年休耕面积为32.5万亩，为确保在2030年实现地下水总体采补平衡奠定坚实基础。
6.依托井电双控信息平台，加大对计划用水的监督管理，每年对井电双控设施进行集中运维，确保计量设施正常运行。按管理要求不断完善升级井电双控智能化管理平台，目前全市2835台规模以上机电井和20个地表水取水口均已安装计量设施，并实现在线监测。
7.严格落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和《关于调整我区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新发改农价[2015]1724号），按照自治区水资源费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严格落实水资源费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2024年12月1日起，乌苏市按照《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做好水资源税改革试点的衔接工作，确保水资源税改革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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